
	审批意见 ：                                     秦开审批环表[2025]第35号
秦皇岛知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金声高级中学项目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海大道以南，栖云山路以西，商业用地以北，西子湖路以东，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本项目完成两栋既有建筑（教学楼一栋，9518平方米；多功能馆一栋，12602平方米）的装修和改造；新建门卫、消控室、消防泵房及水池、配电室和换热站（共1069平方米），同意建设。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最终排入秦皇岛经济开发区龙海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废水中各种污染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三级标准及秦皇岛经济开发区龙海道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限值要求。

本项目建设1个生物实验室、1个物理实验室和1个化学实验室，涉有机废气及酸雾的实验均在通风柜中进行，废气经通风柜收集后经过滤棉+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8m排气筒（DA001）排放。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其他行业排放限值，2026 年 10 月 1 日起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3/2322—2025）表 1 中“其他工业行业”排放限值要求；氯化氢、硫酸雾有组织排放浓度必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氨有组织排放浓度必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要求；食堂油烟、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必须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808-2023)及《秦皇岛市2019年餐饮业大气污染物防治工作方案》（秦气防领办[2019]26号）大型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厂界浓度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厂区内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自2026 年 10 月 1 日起必须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3/2322—2025）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无组织氨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限值要求；无组织氯化氢和硫酸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本项目产噪设备主要来源于风机、泵类等，选用低噪设备、减振、隔声等防治措施，再经距离衰减，厂界噪声必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4类（北厂界）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废试剂包装物、实验废液、实验器材清洗废水、废活性炭、废过滤棉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生物实验室植物残枝，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餐余垃圾（含废油脂）交有餐厨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库必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的相关要求，危废暂存间设置警示标志，严格做到防腐防渗的要求。

项目竣工后及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报告及验收意见报送原环评文件审批部门及日常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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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经办人：                                           2025年9月5日


	


